
深圳市润置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人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工程招标和造价管理中心 ： 

我单位就华润国际医药供应链（广东）项目工程监理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

就有关事项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项目已具备法定招标条件。 

二、本项目在招标计划、招标控制价、招标公告、资格预审文件、招标人代表选

派、资格预审结果、招标文件、中标结果等关键事项中，已履行“三重一大”决策程

序，在监管过程中将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提供。 

三、本次招标内容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内容相符。 

四、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均依法编制，无违法内容，不同所有制投标人都能参与

本项目竞争，具有足够的竞争性。 

五、在本项目招标过程中我单位未与潜在投标人或利害相关人串通，未直接或者

间接向潜在投标人泄露重要技术参数等信息，工作人员不存在收受贿赂等违法违规行

为。 

六、我单位将严格拒绝存在出让投标资格、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行贿、在投标

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少放或不放业绩、奖项等客观评审资料减少自身竞争力、拖欠

农民工工资、将中标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等行为的投标人一段时间内参与我单位招

标项目的投标。 

我单位承诺，如上述声明与事实不符，由我单位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并自愿接受监督部门或机构的查处和公开通报。 

 

（招标人公章） 

 2025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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